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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9 年度新竹市住宅家電舊換新補助計畫 

申請補助案件審核表 

申請人(必填)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(必填):                   

※下由新竹市環境保護局主辦單位填寫(申請人免填): 

收件人員檢附文件確認:(請打勾) 

1. 附件 1、109年度新竹市住宅家電舊換新補助申請表 

2. 附件 2-1、身分證或戶籍證明文件影本 

3. 附件 2-2、設備安裝地址之電費單影本 

4. 附件 2-3、統一發票正（影）本 

5. 附件 2-4-1、廢四機回收聯單-第三聯(正)影本 

6. □附件 2-4-2、新竹市環境保護局廢電子電器收受明細表-第三聯(正)影本 

7. □附件 2-4-3、廢棄物清除、處理機構切結證明書 

8. 附件 2-5、申請人匯款帳戶封面影本 

9. 附件 2-6、補助款領據 

 

申請資料審核結果 

※申請數量: 

 家用冷氣機：                    台/                      瓩 

 電冰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台/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升 

※審核結果： 

  □ 通過         □ 駁回 

※定補助金額： 

  新臺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  
 

備註欄 

 

 環保局  □ 產發處  □ 大潤發湳雅店 □大潤發忠孝店 □ 全國電子牛埔店 

林小明 0912345678 

（收件章）    年     月    日     

收件人員核章： 

申請序號: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進

度

查

詢

請

掃

我 

★案件審核進度，請至新竹市全民節電網站★

（https://energy-smart.hccg.gov.tw/），若有任何相關問題，

歡迎致電 03-5368920轉 2021或 0800-200-835（省能源，幫上

我），將有專人竭誠熱心服務。 

紅字：申請人填寫 

黑字：收件人員填寫 

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09 年度新竹市住宅家電舊換新補助申請表 

A.

申

請

人

基

本

資

料 

申請人姓名：林小明 申請人身分證字號：O123456789 

市內電話：03-5368920 
行動電話：（必填）0912345678 
備註：主要聯繫「補件通知」或「通過通知」使用 

E-mail：XXX@gmail.com 

通訊地址： 

新竹市海濱路 240 號 

電費單用戶名：林大明 電號：12--3456-78-90-0(共 11 碼) 

用電地址：(同通訊地址) 

 

 
備註：申請人及電費單用戶名需為同一人，如非申請人，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(如身分證、戶口名簿佐證親屬關

係、租賃契約等相關證明文件)。 

B.
檢
附
文
件 

自我檢核項目(請勾選) 
附件 2-1、身分證或戶籍證明影本 附件 2-4-3、廢棄物清除、處理機構切結證明書 

附件 2-2、設備安裝地址之電費單影本 附件 2-5、申請人匯款帳戶封面影本 

附件 2-3、統一發票正（影）本   附件 2-6、補助款領據 

附件 2-4-1、廢四機回收聯單-第三聯正（影）本 

附件 2-4-2、新竹市環境保護局廢電子電器收受明細表-第三聯正（影）本 

C.

申

請

補

助

品

項 

購置新機規格資料 

品項 

(擇一勾選) 

型號 

(不同型號請分項填寫) 

能源效率 

(擇一勾選) 

規格 
(kW 或公升) 

購買數

量(台) 

購買金額 

(新臺幣元) 

補助金額 
(審查人員填寫) 

冷氣機 □電冰箱 HC-2020 1 級□2 級 3KW 1 30,000  

□冷氣機 電冰箱 HCR-2020 1 級□2 級 300L 1 50,000  

□冷氣機 □電冰箱  □1 級□2 級     

□冷氣機 □電冰箱  □1 級□2 級     

□冷氣機 □電冰箱  □1 級□2 級     

總計    

109年度新竹市住宅家電舊換新補助申請切結書 
本人所填具之「109 年度新竹市住宅家電舊換新補助【申請表】」及其他檢附文件，絕無隱匿、虛

偽或假造等不實情事，如有虛偽不實，願負相關法律責任並依「109 年度新竹市住宅家電舊換新補

助計畫規定」第柒條第十六項規定，繳回全部或部分補助款，絕無異議 

 
             
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簽名或蓋章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109 年    月    日 

D.

注
意
事
項 

1.家用冷氣機及電冰箱每案申請以 5 台為限。 

2.申請人所汰換之新舊設備裝設皆須位在同一地址。 

3.本計畫申請表格及其規定應填列事項與檢附文件，申請者應切實遵守。 

4.獲審核通過之補助申請案一律以電匯轉帳撥款(匯費 30 元於申請對象所獲得之補助款內扣)。 

5.必要時得視情況派員前往實地進行稽查，汰換設備數量、型號與裝機地址面積及居住人數是
否合理使用，申請人同意本局前往實地進行稽查，不得拒絕。 

6.影本黏貼處，請蓋私章或簽名確認。 

附件 1 
申請序號：      0001               

林小明 

 環保局  □ 產發處  □ 大潤發湳雅店 □大潤發忠孝店 □ 全國電子牛埔店 



 

109 年度新竹市住宅家電舊換新補助申請附件資料 

申請人身分證正、反面影本或戶籍證明影本 

 

設備安裝地址最近一期之電費單影本 

 

(申請人與台電電費單用電戶名不同者需檢附相關證明文件，如身分證、戶籍影本或租賃契約等) 

 

 

附件 2-1 

附件 2-2 

林小明 

林小明 



 

109 年度新竹市住宅家電舊換新補助申請附件資料 

購買補助品項之統一發票正(影)本 

(發票均須載明受補助品項之品名、型號，若發票未載明型號者應另檢附載明補助品項型號之出貨

單或商品保證書(卡)/保固卡影本) 

 

 

廢四機回收聯單-第三聯影本 

 

附件 2-4-1 

附件 2-3 

冷氣機 

林小明 

林小明 

林小明 



 

  

 

新竹市環境保護局廢電子電器收受明細表 

第三聯(正)影本 

1.可撥打新竹市環境保護局清潔隊(03-5388406)電話預約收件。 

2.有提供 2-4-1 廢四機回收聯單「第三聯(正)影本」或 2-4-3 廢家用冷氣機、電冰箱【廢棄物清除、

處理機構切結證明書】免填 

黏貼處(請浮貼–新竹市環境保護局廢電子電器收受明細表第三聯(正)影本) 

※本表格僅限「109年度新竹市住宅家電舊換新補助計畫」汰舊之家用冷氣機及電冰箱 
 

 

 

  

附件 2-4-2 

如圖示： 



 

 

 

廢家用冷氣機、電冰箱【廢棄物清除、處理機構切結證明書】 

(有提供廢四機回收聯單 2-4-1「第三聯(正)影本」或 2-4-2 新竹市環境保護局廢電子電器收受明細表

第三聯(正)影本免填) 

 
具切結人    王小強         對於下列所列廢家用冷氣機及廢電冰箱確實已全數進

入本廠，本廠亦依法進行廢棄物回收、清除及處理程序，如有不實，願負起一切責

任，絕無異議。 

廢家用冷氣機、電冰箱回收處理清冊(如有不足 可自行增列表格) 

廠牌 型號 數量 

HSNCHU HC-2020 1 

HSNCHU HCR-2020 1 

   

   

   

  此致 

新竹市環境保護局 

     

立切結書廠商：  王小強回收廠      (簽名或蓋章) 

統 一 編號： 111111111 

通 訊 地址： 新竹市海濱路 999 號 

聯 絡 電話： 0911234567 
 

 

※本表格僅限「109年度新竹市住宅家電舊換新補助計畫」汰舊之家用冷氣機及電冰箱 

 

中 華 民 國  109  年     月     日 

附件 2-4-3 



 

 

109 年度新竹市住宅家電舊換新補助申請人匯款帳戶資料 

申請人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 

（申請人同名存摺封面影本，存摺請提供可確實匯款且需能清楚辨視銀行名稱及帳號） 

 

註：本局轉帳金融單位為臺灣銀行，若提供臺灣銀行帳戶可免扣匯費(新台幣 30 元) 

附件 2-5    

林小明 

南寮 

林小明 



 

 

109 年度新竹市住宅家電舊換新補助領據 

補助款領據 

茲領到 109年度新竹市住宅家電舊換新補助之補助經費 

計新臺幣    佰    拾    萬    仟    佰    拾    元整無訛(金額大寫，請用

零、壹、貳、參、肆、伍、陸、柒、捌、玖)，業經收訖立據為憑。 

此 據 

新竹市環境保護局 

 

領款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或蓋章) 

身份證字號：B123456789 

撥款帳戶之金融機構名稱：_郵局_____________/分行：_南寮__________ 

撥款帳戶之帳號：__1234567-1234567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聯絡地址：新竹市海濱路 240 號 

聯絡電話：0912345678 

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109  年     月     日 

附件 2-6   

林小明 

 

此處由環保局填寫 


